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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557277755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0元（含

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拓维信息 股票代码 00226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龙麒 李雯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298号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298号

传真 0731-88668270 0731-88668270

电话 0731-89852892 0731-88668270

电子信箱 longqi@talkweb.com.cn akilee@talkweb.com.cn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拓维信息是一家聚焦于在线教育、手机游戏的移动互联网企业。

在线教育：我国K12（国内通常将小学、初中和高中称为K12）教育即基础教育市场和幼儿教育市场空间巨大。 据统计， K12

教育市场规模已超2,500亿元，其中，有40%的K12家长每年为子女课外学习花费5,000元以上，K12教育领域广阔的市场为业内企

业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空间；幼儿教育方面，全国幼儿园超过20万所；在园幼儿（包括附设班）超过4,050万人，幼儿园园长和教师

共超过200万人；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70%以上。 随着第四次婴儿潮以及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幼儿教育行业将会迎来更快速

的发展。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互联网与教育领域的结合日益紧密。

公司专注于0-18岁教育产业十多年，早已奠定行业优势地位。 围绕着打造0-18岁移动互联网教育垂直领域020平台，构建产

业生态链的战略目标，公司重点打造K12智慧教育云平台和云宝贝成长教育平台，从渠道到流量最终形成教育资源收入变现的闭

环，实现生态圈各方的互利共赢。 K12智慧教育云平台将云计算、云储存和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移植到传统教育行业中，打通校内

与校外，链接线上与线下；在校内建设提供学校特色管理、家校互联、校园空间、教学与学习中心为一体的云校园，通过云校园解决

教育机构的管理需求；同时通过云课堂、云测练、云阅卷和云评价等应用服务满足教育主管机构、学校、教师、学生对于“学、练、测、

评、管” 的需求；对于校外第三方教育机构，过往校讯通业务积累的资源和未来云测练、云评价等产品积累的数据向其进行精准导

流，提供教研、教学、管理、交易的服务。 同时，通过大数据分析与挖掘，更好的为学生学习、成长、发展提供专业、精准的教育服务。

云宝贝成长教育平台以0-6岁幼儿成长需求为目标，以幼儿教育为核心，以幼儿成长为中心，通过整合国内外优质幼教课程内容资

源以及自研，形成幼儿园的特色课程和兴趣课程。 此外，云宝贝成长教育还为幼儿园提供园所管理的一体化信息系统，解决园所

管理和教研等问题，并通过智慧课程家园同步、专家在线育儿指导服务、亲子互动交友等，形成家庭端亲子教育平台，解决幼儿家

庭教育问题。

手机游戏：在过去一年，一方面继续加强海外精品游戏的引入和发行，如引入丹麦知名游戏公司SYBO的“刀锋酷跑” ；线上运

营的游戏如植物大战僵尸、愤怒的小鸟、捣蛋猪等游戏不断进行产品迭代；另一方面，围绕强化精品策略，陆续推出龙门镖局、龙战

争、战国魂等自研新精品游戏。 未来公司手机游戏将继续夯实全球精品移动游戏开发和发行商的定位，逐步实现全球化研发、全

球化发行、全球化资本整合。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年

营业收入 768,672,197.26 657,852,463.44 16.85% 559,485,55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9,460,152.82 56,301,688.58 272.03% 39,574,49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4,528,695.06 37,250,409.35 180.61% 26,142,961.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570,103.27 108,736,304.87 -21.30% 55,533,769.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 0.14 242.86% 0.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 0.14 242.86% 0.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0% 6.62% 6.28% 4.75%

2015年末 2014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3年末

资产总额 4,323,377,532.49 1,369,491,189.50 215.69% 1,042,392,638.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57,566,556.97 1,086,595,355.09 227.40% 850,055,965.9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65,165,394.69 124,335,558.99 137,378,063.74 341,793,179.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605,187.53 15,253,609.86 18,023,498.39 68,577,85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073,735.97 10,331,034.90 12,962,712.90 57,161,211.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295,460.78 4,002,916.36 18,101,816.17 110,760,831.5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4,861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46,165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表

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新宇 境内自然人 17.27% 96,217,087 50,837,840 质押 35,000,000

宋鹰 境内自然人 14.77% 82,299,398 42,189,454

深圳市海云天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40% 30,091,744 30,091,744

常征 境内自然人 3.39% 18,868,949 18,868,949

周玉英 境内自然人 2.60% 14,470,915 0

王伟峰 境内自然人 2.02% 11,284,311 11,284,311 质押 11,284,311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1.92% 10,682,568 10,682,568

张忠革 境内自然人 1.88% 10,463,321 2,157,116 质押 3,200,000

海通证券资管－上海银

行－海通海富24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5% 7,495,836 7,495,836

魏坤 境内自然人 1.25% 6,973,729 6,973,729 质押 6,973,72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宋鹰、周玉英是李新宇的一致行动人，周玉英与李新宇是母子关系；

2、张忠革、王伟峰为公司现任董事，魏坤与王伟峰系公司2014年发行股份购买火溶信

息90%股权的交易对方，海通证券资管－上海银行－海通海富2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系本次交易确定的募集配套资金对象；

3、深圳市海云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常征系公司2015年发行股份购买海云天及长征教

育100%股权的交易对方，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系本次交

易的募集配套资金对象；

4、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公司按照既定的战略目标，夯实在线教育、游戏业务。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7.6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85%；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2.03%。

教育业务：围绕着公司打造0-18岁移动互联网教育垂直领域O2O平台，构建产业生态链的战略目标，公司依托先进的教育理

念和强大的技术积累，通过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致力于让教育过程更加可视化和数据化，驱动教育实现真正的个性化和均衡化，

帮助孩子成就更好的自己。 2015年对拓维教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过去一年公司围绕教育产业完成了第一步战略布局，在

K12及幼教领域分别融合海云天科技、长征教育，全力加速教育平台生态战略的进程。 幼教长征教育是中国第一幼儿园多媒体互

动课堂提供商，服务于近1万所幼儿园，面向近10万个多媒体教室为超过150万位幼儿服务；K12海云天科技是中国考试评价与教

育测评龙头，全国高考网上测评市场占有率达58%，全国中考网上测评市场占有率超过30%；年处理考试数据量超过1.4亿份，十八

年的专注，拥有k12海量的数据沉淀和海量数据处理能力。 通过战略整合，拓维教育拥有了全国最大、布局最全的从教委、学校到

家庭、学生（幼儿），校内和校外相结合的0-18岁渠道资源，为在线教育产品实现O2O落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5年也是公司

教育产品聚焦、树立品牌内容的一年。 幼教领域，公司拥有长征教育6大自研系统，万余分钟多媒体教研动画视频，3000多课程体

系；同时宝贝故事、爸爸去哪儿等一系列线上精品内容聚集的注册用户达800万，为公司构建云宝贝O2O平台提供了优质的资源储

备。 K12领域，以云校园为核心基础，融合云测练、云课堂、云阅卷、云评价核心应用，构建全国领先的k12在线教育O2O平台是过去

一年的重点工作。 通过一年的打造，云测练中微家长模块累计超过130万用户，作业通模块累计超过500万用户；云阅卷在原有

58%的高考市场份额基础上将会下沉至校内阶段性考试阅卷中；教育测评业务，已陆续与深圳、肇庆、佛山、新疆、重庆、成都等地教

育部门进行全面的合作；云课堂精选特色课程，打造重点品牌，构建区域培优龙头，利用移动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以直播教学为

主，结合成长体系，为机构、学生提供在线教育成套解决方案。 2015年拓维教育实现3.29亿元收入，同比增长39.59%。

游戏业务：以“小而强” 的发展策略强化手机精品游戏路线，增强细分领域的领先性和核心竞争力，深度耕耘精而美战略。 一

方面加强了海外精品游戏引入和发行，引入丹麦知名游戏公司SYBO的“刀锋酷跑” ，获得苹果推荐，不到一个月时间，ios渠道获

得超过百万的下载；线上运营的游戏如“植物大战僵尸1” 、“植物大战僵尸2” 、愤怒的小鸟、捣蛋猪等游戏通过不断的版本迭代更

新和运营，仍然保持稳定的流水。 另一方面，继续围绕上海火溶强化精品策略：（1）《啪啪三国》持续更新，流水平稳；《龙门镖

局》新游戏上线，数据逐步达到精品状态。 （2）公司大胆实施日本战略，并购GAE，与CR跨国合作；代理《三国志魁》，IOS总榜最

高第5；《战国魂》表现抢眼，为日本战略树立信心。 （3）探索全球市场，与CAH合作《clash� of� gods》，开拓英语市场，与GP7合

作啪啪阿拉伯版，开拓阿拉伯市场。 2015年是拓维游戏全球化探索的一年，全年手机游戏实现营业收入2.15亿元，同比增长

9.18%。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教育服务 329,006,744.36 215,468,592.44 65.49% 39.59% 54.48% 6.31%

手机游戏 215,431,395.00 118,692,747.12 55.10% 9.18% 161.23% 32.07%

其他 224,234,057.90 111,079,549.96 49.54% -0.27% 24.81% 9.95%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72.03%，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1）本期收购火溶信息90%的股权形成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对原持有的火溶信息10%股权的投资成本与公允价值之间

的差异形成当期投资收益8,200万元；

（2）本期新增子公司，导致公司教育服务产品及手机游戏产品利润增加。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内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

（1）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时

点

股权取得成本

股权取

得比例

股权取

得方式

购买日

购买日

的确定

依据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方的收入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方的净利润

上海火溶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2015年01月

07日

810,000,000.00 90.00%

发行股

份及支

付现金

2015年01月

07日

工商变

更

116,929,022.32 66,574,541.72

湖南天天向上

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

2015年02月

26日

24,400,000.00 55.78%

支付现

金

2015年02月

26日

工商变

更

1,611,324.44 -2,982,091.28

深圳雅卓亦歌

科技有限公司

2015年04月

09日

1,800,000.00 64.29%

支付现

金

2015年04月

09日

工商变

更

-3,095.97

陕西惠诚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2015年09月

06日

6,050,000.00 100.00%

支付现

金

2015年09月

06日

工商变

更

5,034,028.34 1,238,066.66

株式会社

GAE

2016年05月

07日

780,000.00 100.00%

支付现

金

2015年05月

07日

工商变

更

6,935,660.18 754,966.82

海云天科技

2015年11月

25日

1,060,000,000.00 100.00%

发行股

份及支

付现金

2015年11月

25日

工商变

更

66,132,763.63 33,806,980.01

山东长征

2015年11月

26日

723,800,000.00 100.00%

发行股

份及支

付现金

2015年11月

26日

工商变

更

22,168,074.54 12,764,754.56

湖南拓维天问

数学教育有限

公司

2015年12月

30日

250,000.00 25.00%

支付现

金

2015年12月

30日

工商变

更

210,000.00 -64,450.78

（2）其他原因导致的合并范围变动：

1）拓维信息系统（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8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由本公司投资设立。

2）北京一二四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二四三科技）成立于2014年12月，注册资金1000万元，由本公司原所属子公司博

方文化和自然人股东杨立丹投资设立，其中博方文化持股80%，杨立丹持股20%，该公司本年开始纳入合并范围，2015年本公司与

博方文化的少数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本公司持有的博方文化6%的股权转让给吴晓珍，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持有博方文化45%

股权，并于2015年12月18日办理完毕工变更登记，博方文化由子公司变更为联营企业，至此其子公司也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3）天津博方酷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5月28日，注册资金2000万元，由博方文化持投资设立，该公司本年开始纳

入合并范围，2015年本公司与博方文化的少数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本公司持有的博方文化6%的股权转让给吴晓珍，交易完

成后本公司持有博方文化45%股权，并于2015年12月18日办理完毕工变更登记，博方文化由子公司变更为联营企业，至此其子公

司也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4）湖南火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2月4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由火溶信息投资设立。

5）湖南天天向上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天天向上信息）成立于2009年6月9日，注册资本202万元，由湖南天天向

上网络、湖南省电化教育研究会现代化教育技术服务部、谭睿投资设立，其中湖南天天向上网络持股比例75%。

6）深圳市海云天测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12月14日，注册资本1,000.00万元，系由海云天科技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2、报告期内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

（1）北京博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1月28日，由拓维信息与彭帅、吴晓珍共同出资设立，2015年拓维信息与博方文

化的少数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拓维信息将其持有的博方文化6%的股权转让给吴晓珍，交易完成后拓维持有45%股权，吴晓珍

持有55%， 2015年12月18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博方文化由子公司变更为联营企业。

（2）常德小新星英语培训学校于2015年7月整体转让，转让金额10万元。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对2016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6年1-3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50%以上

2016年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65.00% 至 -50.00%

2016年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区间（万元）

3,766.18 至 5,380.26

2015年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10,760.5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系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实现火溶信息业绩并表，增加投资收益8200

万元，本报告期无此项收入所致；扣除上述投资收益影响，公司预计2016

年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47.09%至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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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向王伟峰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210号）的批复，于2014年以发行股份募集资金购买上海火溶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火溶信息或标的公司）资产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在2015年1月7日已完成股权交割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火溶信息

公司已于2015年1月12日取得了工商核发的营业执照，本公司于2015年将火溶信息纳入合并范围编制合并报表。

一、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基本情况

本次重组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具体如下：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本公司向王伟峰、魏坤、李彬、原禾创业、青松投资和朱剑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

持有的标的公司90%的股权，对价为81,000万元。 在此基础上，考虑到交易完成后各交易对方所获对价的形式、未来承担的业绩承

诺责任和补偿风险的不同，交易对方内部协商后同意向原禾创业、青松投资、朱剑凌收购其持有的火溶信息23.1188%股权的对价

为16,645.54万元，全部以现金支付；向王伟峰、魏坤、李彬收购其持有的火溶信息66.8812%股权的对价为64,354.46万元，其中现

金对价15,754.46万元，其余48,600万元对价由非公开发行股票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32,400万元，股份对价48,600万元。本次

交易完成后，将直接和间接持有火溶信息100%股权。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向其他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交易对手方对置入资产2015年度业绩曾作出承诺。 业绩承诺内容如下：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相关盈利情况的承诺期为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该等盈利承诺的补偿义务人为王伟峰、魏坤、李

彬。

1、承诺利润情况

王伟峰、魏坤、李彬共同承诺，火溶信息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6,000万元、7,800万元、9,750万元。

上述承诺利润均不低于《评估报告》确定的各年度净利润预测值。

2、承诺期内实际利润的确定

各方同意，标的公司于承诺期内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按照如下原则计算：

（1）标的公司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与上市公司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保持一

致；

（2）除非法律法规规定或上市公司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改变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否则，承诺期内，未经标的公司董事会批

准，不得改变标的公司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3）净利润指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在符合第（1）条约定的前提下，以下费用可不计算为标的公司的费用：A、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上市公司支付的费用和成

本，包括律师费、审计费、评估费、财务顾问费用等；B、由于会计上确认企业合并而导致的相关的折旧、摊销和减值。

3、利润未达到承诺利润数的补偿

如标的公司在承诺期内任一年度未能实现当年承诺净利润，但当年实现净利润不低于当年承诺净利润的50%，则承诺期内各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王伟峰、魏坤、李彬应按当年利润未实现的比例向补偿相关现金和股份，具体措施如下：

（1）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王伟峰、魏坤、李彬向进行现金补偿的金额按如下公式计算：

当年需补偿的现金金额=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应支付的现金对价×（当年承诺净利润数－当年期末实现净利润

数）÷当年承诺净利润数

为避免歧义，各方确认，如王伟峰、魏坤、李彬触发2015年度的盈利补偿义务，则上述公式中“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

后应支付的现金对价” 还应包括上市公司向王伟峰、魏坤、李彬支付的第二期现金对价。 该部分现金已在2015年度《专项审核报

告》公开披露前支付的，则王伟峰、魏坤、李彬应补偿已获得的相应现金。

（2）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应解禁的股份对价中利润未实现对应部分，不予解禁，且由上市公司以1元回购该等股

份。

当年应回购的股份数量=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应解禁的股份对价×（当年承诺净利润数－当年期末实现净利润

数）÷当年承诺净利润数

在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当年应回购的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当年应回购的股份数量（调整后）=当年应回

购的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在承诺期内就当年应回购的股份数量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

金股利×当年应回购的股份数量。

如标的公司在承诺期内任一年度未能实现当年承诺净利润，且当年实现净利润低于当年承诺净利润的50%，则承诺期内各年

度《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王伟峰、魏坤、李彬应向进行补偿。 当年需补偿的现金金额=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应

支付的现金对价（为避免歧义，各方确认，如王伟峰、魏坤、李彬触发2015年度的盈利补偿义务，则上述公式中“当年《专项审核报

告》公开披露后应支付的现金对价” 还应包括附件一列示的上市公司向王伟峰、魏坤、李彬支付的第二期现金对价。 该部分现金已

在2015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前支付的，则王伟峰、魏坤、李彬应补偿已获得的相应现金）。 约定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公

开披露后解禁的股份对价，不予解禁，且由以1元回购并注销。

王伟峰、魏坤、李彬承诺共同承担本次交易中支付给原禾创业、青松投资、朱剑凌对价部分的补偿事项。 本次交易中，原禾创

业、青松投资、朱剑凌获得的对价金额为16,645.54万元。 2014年—2016年，该部分对价每年的业绩补偿现金金额=（当年承诺净利

润数－当年期末实现净利润数）÷当年承诺净利润数×16,645.54万元÷3。上述补偿金额由王伟峰、魏坤、李彬按其截至重组预案

签署之日持有火溶信息股权占上述三人同期合计持有火溶信息股权的比例分担。 王伟峰、魏坤、李彬承诺上述补偿金额（如有）在

当年标的公司《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30个工作日内现金补偿给上市公司，王伟峰、魏坤、李彬按其截至重组预案签署之日持有火

溶信息股权占上述三人同期合计持有火溶信息股权的比例分担且互相之间承担连带责任。

4、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承诺期届满后三个月内， 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依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则及要求， 对标的资产出具

《减值测试报告》。 除非法律有强制性规定，否则《减值测试报告》采取的估值方法应与《评估报告》保持一致。 如：标的资产期末

减值额>已按回购方式补偿的股份总数×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则王伟峰、魏坤、李彬应对另行补偿。 补偿时，先以其

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对价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由王伟峰、魏坤、李彬以自有或自筹现金补偿。 因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

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应补偿的金额=期末减值额-在承诺期内因实际利润未达承诺利润已支付的补偿额。 无论如何，标的资产减值

补偿与盈利承诺补偿合计不应超过标的资产总对价。

二、火溶信息或相关资产2015年业绩与业绩承诺的差异情况

火溶信息2015年财务报表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于2016年2月24出具了标准审计报告，报告文号为

致同审字(2016)第110ZC0061号。 经审计的火溶信息2015年度净利润为6,657.45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6,415.56

万元。 标的公司2015年度利润完成业绩承诺的82.25%。

三、本说明的批准

本说明业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2016年2月24日批准。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02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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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深圳市海云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业绩实现情况的说明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市海云天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484号）的批复，于2015年以发行股份募集资金购

买深圳市海云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云天或标的公司）资产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标的资产的范围不包括标的公司

所拥有的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的宗地编号为G16516-0143、面积为12,007.5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及该等土地附着物和标的

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基于深圳大鹏地产所发生的银行贷款及其续展、其它负债（经营性负债除外）基准日负债在评估基准日及评

估基准日后的应付利息，即前述深圳大鹏地产、基准日负债及基准日负债利息由深圳市海云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所有和承担，在

2015年11月25日已完成股权交割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公司于2015年将标的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编制合并报表。

（一）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基本情况

本次重组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具体如下：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本公司向深圳市海云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刘彦、深圳市普天成润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

南海成长创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东方富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鼎润天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深圳市盛桥创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明石信远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陈佩

萱、沙锦森、黄炜、陈国红、王耀平等（以下简称海云天投资控股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标的公司100%的股权，交

易总对价为106,000万元，其中以新增股份支付的交易对价金额为85,385.70元，占标的资产总对价的80.55%；以现金支付的交易

对价金额为20,614,30元，占标的资产总对价的19.45%。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向李新宇、宋鹰、张忠革、拓维信息员工持股计划、天富信合、华泰紫金定增 3� 号、袁浩卿、姚劲

波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交易对手方对置入资产2015年度业绩曾作出承诺。 业绩承诺内容如下：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相关盈利情况的承诺期为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 该等盈利承诺的补偿义务人为深圳

市海云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刘彦、深圳市普天成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统称补偿义务人）。

1、承诺利润情况

补偿义务人共同及分别承诺， 标的公司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5,390万元、7,170万元、9,010万元、11,290万元。

上述承诺利润均不低于《评估报告》确定的各年度净利润预测值。

2、承诺期内实际利润的确定

各方同意，标的公司于承诺期内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按照如下原则计算：

（1）标的公司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与本公司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保持一致；

（2）除非法律法规规定或本公司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改变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否则，承诺期内，未经标的公司董事会批准，

不得改变标的公司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3）经本公司批准的标的公司兼并或收购其他任何个人或实体的重大资产或业务而产生的归属于标的公司的扣非净利润计

入标的公司当年度实现扣非净利润。

3、利润未达到承诺利润数的补偿

（1） 若标的公司在盈利承诺期内除2018年度以外的任一会计年度未能实现承诺扣非净利润的90%（即实现扣非净利润<承

诺扣非净利润×90%），则本公司将在该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10日内，依据下述公式分别计算并确定需补偿的现金金

额及股份数量：

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当年度承诺扣非净利润－当年度实现扣非净利润）－（截至上年度期末标的公司累计实现扣非净利

润－截至上年度期末标的公司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盈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本次交易总对价；其

中截至上年度期末标的公司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截至上年度期末标的公司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不小于0，如小于0时，按0取值；

[（当年度承诺扣非净利润－当年度实现扣非净利润）－（截至上年度期末标的公司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截至上年度期末标的

公司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不小于0，如小于0时，按0取值。

补偿义务人优先以现金方式对本公司进行补偿后仍不足以补偿的部分， 应由补偿义务人以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本公司股

份进行补偿，需补偿的股份数量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当期已补偿现金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若标的公司在盈利承诺期内除2018年度以外的任一会计年度未能实现承诺扣非净利润、 但该会计年度的实现扣非净利润大

于等于承诺扣非净利润×90%（即承诺扣非净利润>实现扣非净利润≥承诺扣非净利润×90%）， 则补偿义务人无需在该会计年

度进行补偿，而是延迟至2018年度一并计算并确定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及股份数量。

（2）若标的公司在2018年度未能实现承诺扣非净利润、但该会计年度的实现扣非净利润大于等于承诺扣非净利润×90%（即

承诺扣非净利润>实现扣非净利润≥承诺扣非净利润×90%）的，本公司将在2018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10日内，依据

下述公式计算并确定需补偿的现金金额及股份数量。

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11,290万元－2018年度实现扣非净利润）+（截至2017年12月31日标的公司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总

和－截至2017年12月31日标的公司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总和）÷盈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本次交易总

对价－已补偿现金金额－（已补偿股份数量×发行价格）

如依据前述公式计算出的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小于0时，按0取值。

补偿义务人优先以现金方式对本公司进行补偿后仍不足以补偿的部分， 应由补偿义务人以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本公司股

份进行补偿，需补偿的股份数量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当期已补偿现金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3）若标的公司在2018年度未能实现承诺扣非净利润的90%（即实现扣非净利润<承诺扣非净利润×90%）的，本公司将在

2018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10日内，依据下述公式计算并确定需补偿的现金金额及股份数量：

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截至当期期末标的公司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截至当期期末标的公司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总

和）÷盈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本次交易总对价－已补偿现金金额－已补偿股份数×本次发行价格

如依据前述公式计算出的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小于0时，按0取值。

补偿义务人优先以现金方式对本公司进行补偿后仍不足以补偿的部分， 应由补偿义务人以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本公司股

份进行补偿，需补偿的股份数量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当期已补偿现金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4） 若标的公司在2018年度的实现扣非净利润大于等于承诺扣非净利润（即实现扣非净利润≥承诺扣非净利润）的，则本

公司将在2018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10日内，依据下述公式分别计算并确定需补偿的现金金额及股份数量：

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截至当期期末标的公司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截至当期期末标的公司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总

和）÷盈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本次交易总对价－已补偿现金金额－已补偿股份数×本次发行价格。

如依据前述公式计算出的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小于0时，按0取值。

补偿义务人优先以现金方式对本公司进行补偿后仍不足以补偿的部分， 应由补偿义务人以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本公司股

份进行补偿，需补偿的股份数量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当期已补偿现金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补偿义务人中的每一方承担的补偿比例为在资产交割日前各自所持标的公司的出资额占补偿义务人在资产交割日前合计持

有标的公司出资额的比例。

本公司在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1＋转增或送股比例）

补偿义务人就补偿股份数所获得的已分配现金股利应向本公司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

的现金股利×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

在计算得出并确定补偿义务人当年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后， 根据算得出的补偿义务人需补偿的股份将由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在30日内以1元总价回购并注销。

在计算得出并确定补偿义务人当年需补偿的现金金额后，补偿义务人应根据本公司出具的现金补偿书面通知，在该会计年度

《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应补偿现金金额一次汇入本公司指定的账户。

若上述现金补偿及股份补偿实施后， 补偿义务人实际已补偿的现金金额与当期实际已补偿的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价格之和

小于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的，补偿义务人仍应继续以自有现金或本公司认可的其他方式向本公司进行全额补偿，但无论如何全部

补偿金额不应超过约定的补偿上限。

（5）如标的公司在盈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总和大于盈利承诺期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的，上市公司应按照以下计

算方式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总对价进行调整：

标的资产总对价调整数=（盈利承诺期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总和—盈利承诺期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50%，且应在标的资

产2018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和《减值测试报告》公开披露后10个工作日由本公司一次性以现金支付。

该等标的资产总对价调整数按照补偿义务人中的每一方在资产交割日前各自所持标的公司的出资额占补偿义务人在资产交

割日前合计持有标的公司出资额的比例进行分配。

4、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盈利承诺期届满后3个月内， 应聘请经转让方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依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则及要

求，对标的资产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除非法律有强制性规定，否则《减值测试报告》采取的估值方法应与《评估报告》保持一

致。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的股份总数×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金额，则补偿义务人应按其各自所持标的公

司的出资额占补偿义务人在资产交割日前合计持有标的公司出资额的比例对本公司另行补偿； 另行补偿时应先按约定的补偿方

式执行。 因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应补偿的金额=期末减值额—在承诺期内因实现扣非净利润未达承诺扣非净

利润而已支付的补偿金额。 无论如何，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与盈利承诺补偿合计不应超过约定的补偿上限。

补偿上限： 补偿义务人的盈利承诺补偿与标的资产减值补偿合计的上限不超过本次交易总对价与截至评估基准日的标的公

司净资产值或截至当期期末标的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中两者孰低者的差额， 即补偿上限＝本次交易总对价－截至评估基准日

的标的公司净资产值或截至当期期末标的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中两者孰低者。 超出上述补偿上限的，补偿义务人无须再履行补

偿义务。股份补偿上限为补偿义务人中的每一方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对价股份数（如果盈利承诺期内本公司进行送股、配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导致补偿义务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量发生变化，则股份补偿的上限相应调整）。

（二）海云天公司或相关资产2015年业绩与业绩承诺的差异情况

海云天公司2015年财务报表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于2016年2月24日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报告文号为致同审字(2016)第110ZA1385号。经审计的海云天公司201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866.76万元，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660.78万元。 标的公司201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

二、关于山东长征教育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度业绩实现情况的说明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市海云天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484号）的批复，于2015年以发行股份募集资金购

买山东长征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长征公司或标的公司）资产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在2015年11月26日已完成股权交割

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公司于2015年将山东长征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编制合并报表。

（一）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基本情况

本次重组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具体如下：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本公司向常征、孙婷婷、潘俊章、朱洪波、常泽乾、上海星杉紫薇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蒲云清、罗鸣、上海地平线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万盛咏富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魏素红、上海星

杉创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昆仑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标的公司100%股份。 本公司向转让方支付的

交易总对价为72,380万元，其中以本公司新增股份支付的交易对价金额为54,285万元，占标的资产总对价的75%，以现金支付的

交易对价金额为18,095万元，占标的资产总对价的25%。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向李新宇、宋鹰、张忠革、拓维信息员工持股计划、天富信合、华泰紫金定增 3� 号、袁浩卿、姚劲

波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交易对手方对置入资产2015年度业绩曾作出承诺。 业绩承诺内容如下：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相关盈利情况的承诺期为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该等盈利承诺的补偿义务人为常征、孙婷婷、潘

俊章、朱洪波、常泽乾、上海星杉紫薇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统称补偿义务人）。

1、承诺利润情况

补偿义务人共同及分别承诺，山东长征公司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4,

400万元、5,720万元、6,864万元。

上述承诺利润均不低于《评估报告》确定的各年度净利润预测值。

2、承诺期内实际利润的确定

各方同意，标的公司于承诺期内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按照如下原则计算：

（1）标的公司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与本公司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保持一致；

（2）除非法律法规规定或本公司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改变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否则，承诺期内，未经标的公司董事会批准，

不得改变标的公司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3、利润未达到承诺利润数的补偿

若标的公司在盈利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扣非净利润的， 补偿义务人就目标公司实际扣非净利润不足承诺扣非净利润的部

分进行补偿。 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如目标公司在盈利承诺期内的任一年度未能实现当年承诺扣非净利润（即实现扣非净利润<承诺扣非净利润），则盈利承诺

期内各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10日内，本公司确定补偿义务人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及现金金额。

补偿义务人优先以通过本次交易而取得的本公司股份对本公司进行补偿， 股份补偿方式不足以补偿的部分由补偿义务人以

现金进行补偿。 本公司依据下述公式计算并确定补偿义务人需补偿的金额及股份数量：

当期应补偿总金额=（截至当期期末标的公司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截至当期期末标的公司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总和）

÷盈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本次交易总对价－已补偿总金额。

其中，已补偿总金额=已补偿股份数×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金额。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当期应补偿总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逐年补偿时，如依据前述公式计算出的应补偿股份数额小于0时，按0取值，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需补偿的现金数量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当期应补偿总金额－当期实际已补偿股份数×本次发行价格。

补偿义务人中的每一方承担的补偿比例为在资产交割日前各自所持标的公司的出资额占补偿义务人在资产交割日前合计持

有标的公司出资额的比例。

本公司在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1＋转增或送股比例）。

补偿义务人就补偿股份数所获得的已分配现金股利应向本公司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

的现金股利×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

在计算得出并确定补偿义务人当年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后， 补偿义务人需补偿的股份将由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30日内

以1元总价回购并注销。

在计算得出并确定补偿义务人当年需补偿的现金金额后，在该会计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

应补偿现金金额一次汇入本公司指定的账户。

如标的公司在盈利承诺期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总和大于盈利承诺期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的， 本公司按照以下方式对本次交

易标的资产总对价进行调整：

标的资产总对价调整数=（盈利承诺期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总和—盈利承诺期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50%，且应在标

的公司2017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减值测试报告》公开披露后10个工作日一次性以现金向补偿义务人支付。

该等标的资产总对价调整数按照补偿义务人中的每一方在资产交割日前各自所持标的公司的出资额占补偿义务人在资产交

割日前合计持有标的公司出资额的比例进行分配。

4、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盈利承诺期届满后3个月内，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依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则及要求，对标的资产出

具《减值测试报告》。 除非法律有强制性规定，否则《减值测试报告》采取的估值方法应与《评估报告》保持一致。 如：标的资产期

末减值额>已补偿的股份总数×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金额，则补偿义务人应按其各自所持标的公司的出资额占补偿

义务人在资产交割日前合计持有标的公司出资额的比例对本公司另行补偿； 另行补偿时应先以补偿义务人在本次交易中所获的

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进行补偿。因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应补偿的金额=期末减值额—

在承诺期内因实际利润未达承诺利润已支付的补偿额。

（二）山东长征公司或相关资产2015年业绩与业绩承诺的差异情况

山东长征公司2015年财务报表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于2016年2月24日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报告文号为致同审字(2016)第110ZA1386号。经审计的山东长征公司2015年度净利润为4,812.52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为4,429.72万元。 标的公司201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

三、关于珠海市龙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15年度业绩实现情况的说明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市海云天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484号）的批复，于2015年以发行股份募集资金购

买珠海市龙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龙星或标的公司）资产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在2015年11月27日已完成股权交割和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公司于2015年将珠海龙星纳入合并范围编制合并报表。

（一）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基本情况

本次重组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具体如下：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本公司向珠海市智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桥文化）、珠海智桥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智桥信息）、钟美珠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标的公司49%的股权，对价为5,676.16万元。本次交易现金

对价3,405.70�万元，股份对价2,270.46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直接和间接持有珠海龙星100%股权。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向李新宇、宋鹰、张忠革、拓维信息员工持股计划、天富信合、华泰紫金定增 3� 号、袁浩卿、姚劲

波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交易对手方对置入资产2015年度业绩曾作出承诺。 业绩承诺内容如下：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相关盈利情况的承诺期为2015年度、2016年度，该等盈利承诺的补偿义务人为智桥信息、钟美珠。

1、承诺利润情况

智桥信息、钟美珠共同承诺，珠海龙星2015年度、2016年度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1,214.40万元、1,335.84万元。

上述承诺利润均不低于《评估报告》确定的各年度净利润预测值。

2、承诺期内实际利润的确定

各方同意，标的公司于承诺期内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按照如下原则计算：

（1）标的公司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与本公司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保持一致；

（2）除非法律法规规定或本公司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改变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否则，承诺期内，未经标的公司董事会批准，

不得改变标的公司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3、利润未达到承诺利润数的补偿

如标的公司在承诺期内的任一年度未能实现当年承诺净利润 （即实现扣非净利润<承诺扣非净利润）， 则承诺期内各年度

《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10日内，补偿义务人应按当年利润未实现的比例向本公司补偿相关现金和股份，具体措施如下：

（1）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补偿义务人应优先以通过本次交易而取得的本公司股份对本公司进行补偿，股份补

偿方式不足以补偿的部分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进行补偿，补偿义务人需补偿的金额及股份数量按如下公式计算：

当期应补偿总金额=（截至当期期末标的公司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截至当期期末标的公司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总和）

÷盈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本次交易总对价－已补偿总金额。

其中，已补偿总金额＝已补偿股份数×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金额。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当期应补偿总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逐年补偿时，如依据前述公式计算出的应补偿股份数额小于0时，按0取值，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补偿义务人优先以股份补偿方式对本公司进行补偿后仍不足以补偿的部分，应由补偿义务人向本公司进行现金补偿，需补偿

的现金数量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当期应补偿总金额—当期实际已补偿股份数×本次发行价格。

补偿义务人向本公司进行现金补偿时，本公司有权直接从尚未支付的现金对价中扣减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如扣减尚未支付

的现金对价仍不足以补偿的部分，由补偿义务人以向本公司退还已支付的现金对价的方式进行补偿。

补偿义务人中的每一方承担的补偿比例为在资产交割日前各自所持标的公司的出资额占补偿义务人在资产交割日前合计持

有标的公司出资额的比例。

本公司在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1＋转增或送股比例）

补偿义务人就补偿股份数所获得的已分配现金股利应向本公司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

的现金股利×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

在计算得出并确定补偿义务人当年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后， 根据算得出的补偿义务人需补偿的股份将由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在30日内以1元总价回购并注销。

在计算得出并确定补偿义务人当年需补偿的现金金额后，补偿义务人应根据本公司出具的现金补偿书面通知，在该会计年度

《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应补偿现金金额一次汇入本公司指定的账户。

（2）各方同意，如标的公司在盈利承诺期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总和大于盈利承诺期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的，本公司应按照以

下方式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总对价进行调整：

标的资产总对价调整数=（盈利承诺期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总和—盈利承诺期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49%×50%，且

应在标的公司2016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和《减值测试报告》公开披露后30个工作日由本公司一次性以现金向乙方支付。

该等标的资产总对价调整数按照补偿义务人中的每一方在资产交割日前各自所持标的公司的出资额占补偿义务人在资产交

割日前合计持有标的公司出资额的比例进行分配。

4、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盈利承诺期届满后3个月内，本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依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则及要求，对标的

资产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除非法律有强制性规定，否则《减值测试报告》采取的估值方法应与《评估报告》保持一致。 如：标的

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的股份总数×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金额， 则补偿义务人应对本公司另行补偿。 另行补偿时

先以本次交易中所获的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由甲方自尚未支付给乙方的现金对价中进行抵扣，仍不足的部分以由乙方以向甲

方退还已获得的现金对价的方式进行补偿。 因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应补偿的金额=期末减值额—在承诺期内

因实际利润未达承诺利润已支付的补偿额。 无论如何，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与盈利承诺补偿合计不应超过标的资产总对价。

（二）珠海龙星或相关资产2015年业绩与业绩承诺的差异情况

珠海龙星2015年财务报表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于2016年2月24日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报告文号为致同审字(2016)第110ZA0948号。经审计的珠海龙星201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62.70万元，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58.51万元。 标的公司201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

四、关于陕西诚长信息咨询有限公司2015年度业绩实现情况的说明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市海云天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484号）的批复，于2015年以发行股份募集资金购

买陕西诚长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诚长或标的公司）资产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在2015年11月19日已完成股权交割和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本公司于2015年将陕西诚长纳入合并范围编制合并报表。

（一）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基本情况

本次重组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具体如下：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本公司向西安华洲通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洲通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其持有的标的公司40%的股权，对价为2,893.00万元。本次交易现金对价1,735.80万元，股份对价1,157.20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

将直接和间接持有陕西诚长100%股权。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向李新宇、宋鹰、张忠革、拓维信息员工持股计划、天富信合、华泰紫金定增 3� 号、袁浩卿、姚劲

波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交易对手方对置入资产2015年度业绩曾作出承诺。 业绩承诺内容如下：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相关盈利情况的承诺期为2015年度、2016年度，该等盈利承诺的补偿义务人为华洲通信。

1、承诺利润情况

华洲通信承诺，陕西诚长2015年度、2016年度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759.00

万元、834.90万元。

上述承诺利润均不低于《评估报告》确定的各年度净利润预测值。

2、承诺期内实际利润的确定

各方同意，标的公司于承诺期内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按照如下原则计算：

（1）标的公司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与本公司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保持一致；

（2）除非法律法规规定或本公司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改变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否则，承诺期内，未经标的公司董事会批准，

不得改变标的公司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3、利润未达到承诺利润数的补偿

如标的公司在承诺期内的任一年度未能实现当年承诺净利润 （即实现扣非净利润<承诺扣非净利润）， 则承诺期内各年度

《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10日内，补偿义务人应按当年利润未实现的比例向本公司补偿相关现金和股份，具体措施如下：

（1）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补偿义务人应优先以通过本次交易而取得的本公司股份对本公司进行补偿，股份补

偿方式不足以补偿的部分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进行补偿，补偿义务人需补偿的金额及股份数量按如下公式计算：

当期应补偿总金额=（截至当期期末标的公司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截至当期期末标的公司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总和）

÷盈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本次交易总对价－已补偿总金额。

其中，已补偿总金额=已补偿股份数×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金额。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当期应补偿总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逐年补偿时，如依据前述公式计算出的应补偿股份数额小于0时，按0取值，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补偿义务人优先以股份补偿方式对本公司进行补偿后仍不足以补偿的部分，应由补偿义务人向本公司进行现金补偿，需补偿

的现金数量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当期应补偿总金额－当期实际已补偿股份数×本次发行价格。

补偿义务人向本公司进行现金补偿时，本公司有权直接从尚未支付的现金对价中扣减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如扣减尚未支付

的现金对价仍不足以补偿的部分，由补偿义务人以向本公司退还已支付的现金对价的方式进行补偿。

本公司在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1＋转增或送股比例）

补偿义务人就补偿股份数所获得的已分配现金股利应向本公司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

的现金股利×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

在计算得出并确定补偿义务人当年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后， 根据算得出的补偿义务人需补偿的股份将由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在30日内以1元总价回购并注销。

在计算得出并确定补偿义务人当年需补偿的现金金额后，补偿义务人应根据本公司出具的现金补偿书面通知，在该会计年度

《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应补偿现金金额一次汇入本公司指定的账户。

（2）各方同意，如标的公司在盈利承诺期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总和大于盈利承诺期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的，本公司应按照以

下方式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总对价进行调整：

标的资产总对价调整数=（盈利承诺期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总和—盈利承诺期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40%×50%，且

应在标的公司2016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和《减值测试报告》公开披露后30个工作日由本公司一次性以现金向乙方支付。

4、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盈利承诺期届满后3个月内，本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依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则及要求，对标的

资产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除非法律有强制性规定，否则《减值测试报告》采取的估值方法应与《评估报告》保持一致。 如：标的

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的股份总数×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金额， 则补偿义务人应对本公司另行补偿。 另行补偿时

先以本次交易中所获的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由甲方从尚未支付给乙方的现金对价中进行抵扣，仍不足的部分由乙方以向甲方

退还已获得的现金对价的方式进行补偿。 因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应补偿的金额=期末减值额—在承诺期内因

实际利润未达承诺利润已支付的补偿额。 无论如何，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与盈利承诺补偿合计不应超过标的资产总对价。

（二）陕西诚长或相关资产2015年业绩与业绩承诺的差异情况

陕西诚长2015年财务报表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于2016年2月24日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报告文号为致同审字（2016）第110ZA0947号。经审计的陕西诚长201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89.16万元，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84.90万元。 标的公司201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

上述说明业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2016年2月24日批准。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02月 24�日

股票代码：

002261

股票简称：拓维信息 编号：

2016-033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6年2月24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新宇先生提交的

《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及承诺》。 为了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基本情况

1、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具体内容

提议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新宇先生

提议理由：基于公司目前的股本结构状况，结合公司 2015�年度的经营盈利情况和资本公积金余额情况，为积极回报股

东，与所有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让公司的股本规模满足企业未来发展的需求。

送红股（股） 派息（元） 公积金转增股本（股）

每十股 0 0.4 10

分配总额

以公司2015年12月31日总股本557,277,75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4元(含

税)，共计拟分配现金股利22,291,110.2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

公司以2015年年末总股本557,277,755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共计拟转增557,277,755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557,277,755股增加至1,114,555,510股。

提示

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后股本发生变动的，若未约定，将按照分配总额不

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合法性、合规性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新宇先生提议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证监会《关于进

一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符合

《公司未来三年（2014-2016年度）股东回报计划》、《公司章程》等文件的要求，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该预案的实施不会

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

3、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与公司成长性的匹配性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09,460,152.82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04,

528,695.06元。 基于公司2015年度的经营盈利情况和资本公积金余额情况，并结合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和战略规划，在保证公司

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新宇先生提出了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该预案兼顾了股东的

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和合理诉求，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相匹配，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

二、提议人、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持股变动情况及未来减持计划

1、因公司实施2015年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新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宋鹰先生，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张忠革先生，以及由公司部分董监高及核心骨干员工参与的拓维信息员工持股计划作为本次交易配套融资投资者，分别获得公

司5,458,593股、2,079,510股、1,834,862股、10,682,568股有限售条件股份， 上述新增股份上市首日为2015年12月25日。 李新

宇、宋鹰、张忠革、拓维信息员工持股计划等8名特定投资者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认购的股票，自完成股权登记并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除此之外，本预案提议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票在本分配预案披露前6个月内无变动情

况。

2、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拟在未来6个月内有减持意向的通知，若触及相

关减持行为，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预案对公司报告期内净资产收益率以及投资者持股比例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

557,277,755股增加至1,114,555,510股。

2、公司在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披露前后6个月内有如下限售股已解禁或限售期即将届满的情形：

1）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锁定期解锁条件达到，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 2015� 年 08� 月

10�日，解锁数量为1,391,040股。

2）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的募集配套资金达到解锁条件，上市流通日为 2016�

年 02�月 15�日，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分别为12,493,059股、2,498,612股。

3）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长远健康发展的支持，公司股东王伟峰先生、魏坤先生及李彬先生自愿将所持有的

限售截止日为2016年01月27日的公司限售股份自其锁定期届满之日起延长锁定 6个月，涉及24,795,917股公司股份拟于2016年

07月27日流通上市。

3、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新宇先生承诺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时投票赞成。

2、在本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

务。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新宇先生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及承诺。

2、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0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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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拓维信息 编号：

2016-034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5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16年03月07日（星期一）15:00-17:00通过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2015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召开，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

//irm.p5w.net）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2016年02月26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报》，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全体股东和投资者查阅。

出席公司本次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总经理张忠革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龙麒女士，财务总监倪明勇

先生以及独立董事周仁仪先生。

热忱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0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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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 2016� 年 02� 月 15� 日通过

邮件、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16�年 02�月 2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6�人，实际表决董事 6�

人，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忠革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

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会议以 6�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2、会议以 6�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王力群、李仁发、周仁仪向董事会提交了《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上述

职。

此议案尚需提交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会议以 6�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年报摘要同时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报》。

此议案尚需提交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会议以 6�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审计报告》；

《2015年度审计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5、会议以 6�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867.22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6.85%； 实现利润总额23,318.36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166.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946.0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72.03%。 2015年期末资产总额为432,337.75万元，较期

初增加215.69%；2015年期末负债总额75,787.15万元，较期初增加193.36%。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会议以 6�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5年度实现净利润95,118,796.00元（母公司报表），提取10%�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9,511,879.60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60,411,527.00元以及处置博方文化6%股权后对母公司未分配利润调整额6,074,240.95元，减去2015

年因实施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派发的现金股利22,135,538.23元，2015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229,957,146.12元。

公司拟以2015年12月31日总股本557,277,75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0.4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22,291,110.2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0�股。

公司2015年度现金分红金额占公司2015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0.64%，符合公司《招股说明书》、《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严格执行了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

独立董事就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7、会议以 6�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此议案尚需提交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8、会议以 6�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此议案尚需提交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9、会议以 6�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文及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10、会议以 6�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年度审计费用100万元。

此议案尚需提交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1、会议以 6�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

《2014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201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公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12、会议以 6�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

《2015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201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公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13、会议以 6�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定于2016年03

月17日召开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02月 24�日

股票代码：

002261

股票简称：拓维信息 编号：

2016-028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内容，公司将于2016年03月17日下

午14:00在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会议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与投票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3、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0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4:00

4、现场会议地点：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298号拓维信息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03月16日-2016年03月1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03月

17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03月16日下午15:00至2016年03

月17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股权登记日：2016年03月10日（星期四）

7、出席对象：

（1）2016年03月10日下午15:00点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股东可以亲自出席会议，也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工作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会议审议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

资料完备。 议案详情请见公司于2016年02月2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内容。

2、本次会议的议案如下：

（1）《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6）《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7）《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8）《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述职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的要求，本次会议审议的上述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及

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登记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本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

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及代理人身份证。

（2）个人股东登记须有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登记时须有代理人身份证、委托股东的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股票账户卡。

（3）异地股东可以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登记时间以当地邮戳为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16年03月15日（星期二）9:00-17:00

3、登记地点：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办公室

4、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因故无法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 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在委托授权书中须明确载明对股东大会拟表决的每一事项的赞成或反对意向，未明确载明的，视为代理人有自行表决权。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方法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投票的相关事项

1、 投票时间：2016年03月17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 投票代码及简称：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投票代码：362261；投

票简称：“拓维投票” 。

3、 在投票当日，“拓维投票” 的“昨日收盘价”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4、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 买卖方向为“买入”

（2） 在“委托价格” 项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以此类推。 本次股

东大会议案对应的委托价格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元）

总议案 总议案代表以下所有议案 100.00

1 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00

2 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0

3 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3.00

4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00

5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5.00

6 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6.00

7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7.00

8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00

（3） 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4）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拓维信息” A股的投资者，对公司所有提案投票申报举例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362261 拓维投票 买入 100.00 1 同意

362261 拓维投票 买入 100.00 2 反对

362261 拓维投票 买入 100.00 3 弃权

（5）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八项议案，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

（6）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 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

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

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7）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8）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投票的相关事项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03月16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6年03月17日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

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 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

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

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它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龙麒、李雯 电话/传真：0731－88668270

2、会议费用：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02月 24�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并按照以下指示代

为行使表决权，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序号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1 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6 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7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8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注：请在“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栏之一打“√” ，都不打或多打“√” 视为弃权。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

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名称（签字盖章）：

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号： 委托人持有股份：

委托人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受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2015年___月___日，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股票代码：

002261

股票简称：拓维信息 编号：

2016-029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6�年 02�月 15�日通过

邮件、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16�年 02�月 24�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 3�人，实际表决监事 3�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陆惠女士主

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对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认真审核后认为：

（1）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其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

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2015年度的经营状况；

（3）截至出具本审核意见时，未发现参与编制和审议《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3、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867.22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6.85%； 实现利润总额23,318.36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166.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946.0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72.03%。 2015年期末资产总额为432,337.75万元，较期

初增加215.69%；2015年期末负债总额75,787.15万元，较期初增加193.36%。

4、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2015年12月31日总股本557,277,75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0.4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22,291,110.2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0�股。

5、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6、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7、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认真审核后认为：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并能得到有效执

行；内部控制体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以及公司实际需要，对公司经营管理起到了较好的风险防范和控制作用。 公司内部

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报告期内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执行情况。

以上第 1-6�项议案需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全文详见2016年02月26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02月24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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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有关规定，现将本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说明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1、首次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8]859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于2008年7月14�日首次公开发行了普通股（A�股）股票200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5.37元。 截

至2008年7月17日，本公司共募集资金30,74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1,719.50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9,020.50万元，其中：超额募

集资金7,056.30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深南验字（2008）第145号《验资报告》验证。

2、第二次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210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于2014年12月26�日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4,991,

671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8.01元。 截至2014年12月30日，本公司已收到本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总额为27,000.00万元，扣除发

行费200.00万元，本公司实际收到募集资金26,800.00万元，由华泰联合证券于2014年12月30日汇入本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韶山路支行开设的120902034010168账户内，扣除其他发行费用1,173.76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5,626.24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致同验字（2015）第110ZC0002号《验资报告》验证。 以上募集

资金将全部用于支付上海火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火溶信息） 90%股权（以下简称第二次募集标的资产）转让对价现

金支付部分。

3、第三次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484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于2015年12月7日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6,783,

360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6.35元。 截至2015年12月10日，本公司已收到本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总额为43,790.79万元，扣除发

行费200.00万元，本公司实际收到募集资金43,590.79万元，由华泰联合证券于2015年12月10日汇入本公司在长沙芙蓉农村合作

银行营业部开设的80081090009560069012账户内，扣除其他发行费用1,595.03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41,995.76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致同验字（2015）第110ZC0607号《验资报告》验证。 以上募集

资金将全部用于支付深圳市海云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云天科技）100%股权、山东长征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山东长征）100%股权、珠海市龙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龙星）49%股权、陕西诚长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

诚长）40%股权等股权（以下统称第三次募集标的资产）转让对价现金支付部分。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首次募集资金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首次募集资金净额29,020.50万元，累计存储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1,518.16万元，

累计投入使用29,745.95万元，其中累计投入承诺投资项目22,689.65万元、累计投入超募资金项目7,056.30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

额792.71万元（全部为专户存储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净额）。

截至2015年12月31日，首次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且已满5年，账户利息已转入其他自有账户，募集资金专户无余额。

2、第二次募集资金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第二次募集资金净额25,626.24万元尚未使用。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25,626.24万元。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本公司第二次募集资金净额25,626.24万元，累计存储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59.94万元，累

计支付第二次募集标的资产25,686.18万元，募集资金已全部用于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余额49.30元（全部为专户存储利息收

入扣除手续费后净额）。

3、第三次募集资金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本公司第三次募集资金净额41,995.76万元，累计存储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6.74万元，尚未

从募集资金专户支付的发行股份手续费为237.03万元，累计支付第三次募集标的资产24,008.18万元，截至2015年年末第三次募

集资金尚未使用的金额为18,231.35万元。 （其中募集资金本金18,224.61万元，专户存储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6.74万元）。

综上，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净额共计96,642.50万元，累计存储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1,584.84

万元，尚未从募集资金专户支付的发行股份手续费为237.03万元，累计投入79,440.31万元，募投项目结束转入其他账户的存储利

息收入为792.71万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18,231.35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本金17,987.58万元，专户存储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6.74万

元，尚未从募集资金专户支付的发行股份手续费为237.03万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文

件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湖南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 该管理制度于2008年9月18日经本公司董事会三届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管理制度并结合经营需要，本公司从2008年8月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并与开户银

行、保荐机构（独立财务顾问）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及补充协议），

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本公司均严格按照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

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韶山路支行 120902034010168 活期 49.30

长沙芙蓉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 80081090009560069012 活期 182,313,468.58

合计 182,313,517.88

上述存款余额中，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6.74万元，尚未从募集资金专户支付的发行股份手续费237.03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为17,987.58万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年度未发生变更募集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5年度，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

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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